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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2 月 20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浪潮下，國際觀已成為必要的生存技能 

    ，透過國際教育讓苗栗縣的莘莘學子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 

畫(PISA)中，培養出學生的國際素養，成為世界公民的一份 

子。請教育處鼓勵偏鄉國中小主動提出教案，向教育部「國 

際學伴」計畫申請補助，讓偏鄉國中小學生有多元學習機 

會，每週透過視訊或活動與國內的外籍大學生進行生活化英 

語學習。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國土計畫法」實施後，內政部將重新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苗栗縣幅員遼闊，山坡地比例高，許多土地多會被劃為國 

     土保育區，民眾憂心土地權益受影響，陳情不斷。請工商 

     發展處參考其他縣市做法，在不違反相闗法令下，同時具 

     備下列三種條件：須為私人土地、農牧用地夾雜國保地以 

     及未在地質敏感區，將原劃為國土保育地的土地改劃為「農 

     三」用地，以保障農民權益。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為了照顧老人福利及長照服務，各鄉鎮必須建立社區式長照 

    服務，以提供多元化服務。請社會處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社區關懷據點、長青學院；教育處辦理樂齡終身學習；以及 

衛生局（長照中心）辦理 C級巷弄長照站、中西醫駐點服務； 

農業處協助社區申請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邁進以「社、 

教、農、衛，共享社區農場」核心理念規劃健康社區，打造 

連續型(從社區據點、日照中心到長照機構)鄉村綠色照顧中 

心。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3月份及 4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42苗縣府衛生局稽查蘇丹紅產品扣獲 7袋辣椒粉/ 



編號 43蘇丹紅辣椒粉製成「菜䔕餅」、「白胡椒棒」苗縣 

衛生局禁業者出貨 

主席：近日含致癌蘇丹紅辣椒粉流向全台，引發食安恐慌 

，請衛生局追溯來源嚴查違規產品，掌握最新流向 

情資，第一時間檢驗並全力防止問題產品流入市 

面，以確保食品安全。         

2.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財政處：擬處分坐落於本縣苗栗市大坪 215 地號等 8筆縣有非 

公用土地 (如附件清冊)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苗栗縣第 297 次治安會報(略)。 

    主席：打擊詐騙刻不容緩，請警察局發揮專業強化打詐作為。 

肆、 交換意見(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政府基於戰略考量推動大矽谷計畫，為布局新興科技產

業，行政院 2 月 22 日通過國發會所提 4 年期「桃竹苗大

矽谷計畫」。請工商、水利、工務、教育與衛生等局處針

對水電供應、交通運輸路網、產業人口居住、員工子女教

育、醫療資源、淨零轉型等全方位配合建設，以串連桃竹

苗產業聚落與園區能量，力拚新台幣 6 兆產值與半導體產

業根留台灣。 

二、 有關今年度縣市跨域合作「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中

台灣區域治理平台」、「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竹竹苗及

科學園區業務聯繫會報」及「園縣市共好高峰會」，已分別由

主政縣市啟動相關小組會議，請各業管局處積極研提具體可

行跨域合作議案參與討論，共創區域治理綜效。 

三、 新竹客運申請 54 條路線年底屆期不續營案，目前除 4 條停駛

外，有 2條整併、12條轉型幸福巴士，14 條路線已由亦捷科

際整合公司得標籌備中，另 22 條路線正公告招標尋覓新的業

者接手，而其中有 12 條路線屬於苗栗縣境內；請工務處妥適

規劃因應客運屆期不續營的對策，例如幸福巴士和幸福小黃

等公共運輸，以幫助偏鄉民眾解決通行困難的生活基本需求。 

四、 本縣「112 年度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年終初

評」會議，業於 2月 22 日辦理完竣，請各工作小組儘速依評



審委員建議事項，修正簡報內容及年度執行成果報告資料，

以利爭取行政院複評最佳成績。 

五、 228 假期即將來臨，請各單位加強督導各業管觀光景點及公共

空間設施如公廁等之安全檢視及清潔維護管理工作。 

陸、散會：上午 8時 42 分。 

                                                                                                                                         


